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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文 件

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

保 護 海 洋 環 境

目 的

本 文 件 的 目 的 是 告 知 委 員 我 們 如 何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， 以 達 到 預 定 的

實 益 用 途 和 維 持 生 態 系 統 的 持 續 發 展 。

香 港 的 海 洋 環 境 現 況

2 . 香 港 的 海 域 面 積 達 1  651 平 方 公 里 ， 而 全 港 人 口 則 為 690 萬 1，

我 們 非 常 依 賴 沿 岸 海 域 作 多 項 實 益 用 途 ， 包 括 康 樂 、 海 產 養 殖 、 漁

業 、 抽 取 冷 卻 水 、 沖 廁 、 航 運 、 污 水 排 放 、 採 沙 和 淤 泥 棄 置 。 香 港 亦

擁 有 豐 富 的 海 洋 生 物 ， 從 微 型 浮 游 生 物 和 珊 瑚 以 至 海 豚 和 江 豚 ， 包 羅

甚 廣 。 具 生 態 價 值 的 海 洋 動 物 包 括 海 洋 哺 乳 動 物 ( 例 如 中 華 白 海 豚 及

江 豚 ) 、 珊 瑚 魚 、 硬 珊 瑚 和 軟 珊 瑚 、 綠 海 龜 及 馬 蹄 蟹 。 最 近 的 研 究 證

實 ， 香 港 水 域 有 84 種 硬 珊 瑚 及 300 多 種 珊 瑚 伴 生 魚 類 。 根 據 全 球 珊

瑚 調 查 報 告 ， 香 港 這 兩 種 生 物 的 種 類 與 其 他 地 方 相 約 。 附 件 1 及 2 分

別 說 明 本 港 海 洋 生 物 的 分 布 情 況 及 水 域 的 用 途 。

3 . 一 般 來 說 ， 用 途 較 敏 感 的 水 域 ( 包 括 中 華 白 海 豚 等 重 要 品 種 的 保

護 區 、 海 產 養 殖 區 及 泳 灘 ) 需 較 高 程 度 的 保 護 ， 而 作 非 敏 感 用 途 ( 例 如

航 運 ) 的 水 體 則 需 較 低 程 度 的 保 護 。 用 途 較 敏 感 的 水 體 大 多 位 於 東 部

水 域 、 后 海 灣 及 南 部 水 域 。

當 局 採 取 的 海 洋 環 境 保 護 措 施

4 . 我 們 制 訂 了 水 質 指 標 2， 以 保 護 本 港 的 海 域 。 為 達 到 和 保 持 水 質

指 標 ， 我 們 推 行 了 各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發 展 規 劃 、 管 制 污 染 源 、 擴 大 污 水

收 集 系 統 、 改 善 污 水 處 理 設 施 、 實 行 廣 泛 的 監 測 計 劃 以 調 查 水 質 趨 勢

1 二 零 零 五 年 數 字

2 水 質 指 標 是 一 套 基 準 ， 用 以 顯 示 海 洋 水 體 的 環 境 健 康 情 況 。 水 質 指 標 的 詳 情

載 於 本 署 網 頁 ( h t t p : / / w w w . e p d . g o v . h k ) 「 海 水 水 質 年 報 」 一 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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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有 助 定 出 須 優 先 處 理 的 範 疇 ) ， 以 及 與 廣 東 省 當 局 合 作 保 護 共 用 的 水

體 。 下 文 各 段 載 述 這 些 措 施 的 詳 情 。

5 . 除 了 污 染 管 制 外 ， 我 們 亦 已 採 取 積 極 行 動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和 保 育 具

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生 境 和 品 種 。 當 局 已 劃 出 四 個 海 岸 公 園 和 一 個 海 岸 保

護 區 ， 以 保 護 具 重 要 生 態 價 值 的 水 域 ， 包 括 中 華 白 海 豚 、 珊 瑚 、 海 草

及 多 個 其 他 珍 貴 海 洋 品 種 的 生 境 。 這 些 水 域 現 時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積

極 管 理 ， 作 自 然 保 育 、 康 樂 及 教 育 用 途 。 我 們 亦 正 推 行 各 項 保 育 計

劃 ， 以 保 護 中 華 白 海 豚 、 珊 瑚 及 綠 海 龜 等 品 種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正 進 行 多

項 生 態 研 究 及 調 查 ， 蒐 集 重 要 品 種 及 生 境 的 資 料 ， 以 期 制 訂 切 合 實 際

的 保 育 計 劃 。

I . 發 展 規 劃

6 .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( 環 評 條 例 ) ， 本 地 的 所 有 策 略 性 及 地

區 發 展 項 目 如 對 水 質 及 水 生 生 物 可 能 造 成 影 響 ， 須 在 規 劃 階 段 進 行 環

境 影 響 評 估 ， 特 別 須 就 海 事 和 海 岸 工 程 進 行 環 境 監 察 與 審 核 。 只 有 符

合 環 評 條 例 要 求 的 工 程 項 目 才 會 獲 批 建 造 和 營 辦 的 許 可 證 。 在 批 出 許

可 證 前 ， 當 局 會 徵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公 眾 的 意 見 。

I I . 管 制 污 染 源

7 . 本 港 有 四 條 主 要 條 例 防 止 水 污 染 ， 針 對 不 同 的 污 染 源 或 產 生 污 染

的 活 動 。 這 些 條 例 為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3 、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4 、 《 廢

物 處 置 條 例 》 5 及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 例 》 6。 大 部 分 污 水 受 《 建 築 物 條

例 》 及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管 制 ， 而 化 學 廢 物 及 禽 畜 廢 物 則 受 根 據

《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》 制 訂 的 規 例 管 制 。

I I I .  興 建 污 水 基 礎 設 施

8 . 在 一 九 八 九 年 ， 本 港 產 生 的 總 污 水 量 有 超 過 一 半 是 未 經 處 理 便 直

接 排 入 環 境 水 體 ； 而 只 有 不 足 四 分 一 的 污 水 在 收 集 後 獲 得 適 當 處 理 。

自 一 九 九 一 年 起 ， 我 們 已 耗 資 2 2 0 億 元 興 建 污 水 基 礎 設 施 ， 並 會 在 未

來 數 年 再 耗 資 50 億 元 興 建 不 屬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的 污 水 基 礎 設 施 。 透 過

3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訂 明 物 業 擁 有 人 有 責 任 適 當 保 養 其 物 業 的 污 水 渠 ， 以 免 引 致

未 經 處 理 的 污 水 排 入 環 境 之 中 。

4 《 水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透 過 牌 照 規 管 污 水 排 放 。

5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》 對 化 學 廢 物 由 產 生 、 運 輸 到 處 置 的 過 程 實 施 管 制 ， 並 管 制

禽 畜 飼 養 場 的 污 水 排 放 和 規 限 在 指 定 範 圍 內 飼 養 禽 畜 。

6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料 條 例 》 透 過 許 可 證 規 管 在 海 上 棄 置 廢 物 ( 例 如 疏 浚 泥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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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 些 計 劃 ， 本 港 逾 93%人 口 所 產 生 的 污 水 現 時 由 公 共 污 水 渠 收 集 ， 約

70 % 的 污 水 經 收 集 後 獲 化 學 強 化 一 級 或 更 高 級 別 的 處 理 。 下 文 載 述 這

些 污 水 基 礎 設 施 的 詳 情 。

I I I a . 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(淨 港 計 劃 )

9 . 淨 港 計 劃 在 全 部 完 成 後 ， 可 提 供 綜 合 污 水 基 礎 設 施 ， 以 快 捷 、 有

效 和 可 持 續 保 護 環 境 的 方 式 ， 收 集 和 處 理 維 多 利 亞 港 兩 岸 的 污 水 。

10 . 淨 港 計 劃 第 一 期 的 設 施 於 二 零 零 一 年 年 底 用 。 現 時 ， 長 達 2 3 . 6
公 里 的 深 層 隧 道 每 天 收 集 來 自 將 軍 澳 、 九 龍 市 區 、 葵 青 、 柴 灣 及 筲 箕

灣 約 14 0 萬 立 方 米 的 污 水 (佔 整 個 計 劃 集 水 區 所 收 集 污 水 的 7 5 % )， 然

後 輸 往 昂 船 洲 污 水 處 理 廠 ( 處 理 廠 ) 作 化 學 強 化 一 級 處 理 ， 污 水 經 處 理

後 會 排 入 海 港 西 部 。 整 個 系 統 耗 資 8 2 億 元 建 造 。

11 . 淨 港 計 劃 的 餘 下 部 分 (第 二 期 )分 兩 個 階 段 進 行 。 在 第 一 階 段 ( 第 二

期 甲 ) ， 來 自 港 島 北 部 和 西 部 的 污 水 會 經 深 層 隧 道 輸 往 經 擴 建 的 處 理

廠 ， 連 同 第 一 期 收 集 的 污 水 作 化 學 強 化 一 級 處 理 和 消 毒 。 這 階 段 的 設

施 預 定 於 二 零 一 三 至 一 四 年 度 建 成 。 政 府 建 議 加 快 進 行 第 二 期 甲 的 部

分 消 毒 設 施 工 程 ， 讓 設 施 提 前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落 成 用 ， 以 期 盡 早 改 善

海 港 西 部 及 荃 灣 泳 灘 的 水 質 。 第 二 階 段 ( 第 二 期 乙 ) 會 興 建 生 物 處 理 設

施 ， 而 政 府 會 在 二 零 一 零 至 一 一 年 度 檢 討 這 階 段 的 實 施 時 間 。 第 二 期

工 程 的 進 行 須 要 公 眾 接 受 用 者 自 付 原 則 ， 讓 政 府 能 藉 著 排 污 費 收 回 全

部 運 作 成 本 。

I I I b .其 他 污 水 基 礎 設 施

1 2 . 政 府 在 九 十 年 代 初 期 展 開 16 個 污 水 收 集 整 體 計 劃 ， 制 訂 興 建 污

水 基 礎 設 施 的 需 要 ， 以 應 付 人 口 需 求 和 改 善 本 港 沿 岸 水 域 水 質 。 政 府

分 階 段 推 行 這 些 整 體 計 劃 ， 並 作 出 適 當 檢 討 ， 以 配 合 地 區 的 潛 在 人 口

增 長 及 新 發 展 需 要 。

I I I c .  其 他 減 少 污 染 的 主 要 基 礎 設 施

13 . 除 了 污 水 基 礎 設 施 外 ， 我 們 在 一 九 九 三 年 興 建 化 學 廢 物 處 理 中

心 ， 建 設 費 用 為 13 億 元 。 該 設 施 至 今 接 收 了 約 7 2 萬 公 噸 化 學 廢 物 ，

有 效 地 防 止 廢 物 進 入 我 們 的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和 海 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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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 . 監 測

14 . 為 評 估 海 洋 環 境 的 健 康 情 況 、 檢 測 長 期 的 水 質 轉 變 和 量 度 水 質 是

否 符 合 水 質 指 標 ， 我 們 自 一 九 八 六 年 起 已 實 施 全 面 的 海 洋 監 測 計 劃 。

每 年 發 表 的 海 水 水 質 年 報 概 述 有 關 的 監 測 數 據 ， 並 滙 報 短 期 或 長 期 的

重 大 水 質 轉 變 。 最 新 的 年 報 可 在 我 們 的 網 頁

h t t p : / / w w w . e p d . g o v . h k / e p d /找 到 。

15 . 為 配 合 著 重 傳 統 物 理 及 化 學 參 數 的 現 有 水 質 監 測 ， 我 們 自 二 零 零

四 年 起 已 實 施 有 毒 物 質 監 測 計 劃 和 生 物 指 標 監 察 計 劃 。 有 毒 物 質 監 測

計 劃 的 目 的 是 監 測 海 洋 環 境 中 的 有 毒 化 學 污 染 物 ， 例 如 二 噁 英 ╱

喃 、 除 害 劑 、 其 他 微 量 有 機 物 及 重 金 屬 的 含 量 。 到 目 前 為 止 ， 監 測 計

劃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雖 然 有 些 地 區 的 有 毒 金 屬 含 量 偏 高 ， 但 香 港 海 洋 環 境

中 的 二 噁 英 含 量 基 本 上 處 於 低 水 平 。 至 於 生 物 指 標 監 察 計 劃 ， 則 主 要

是 找 出 污 染 對 海 洋 生 物 的 影 響 。

V. 跨 境 合 作

16 . 我 們 與 廣 東 當 局 保 持 聯 絡 ， 以 期 控 制 粵 港 兩 地 共 用 水 體 的 污 染 。

我 們 自 九 十 年 代 末 期 已 與 深 圳 環 保 局 共 同 擬 定 保 護 后 海 灣 和 大 鵬 灣 的

方 案 ， 並 採 取 聯 合 行 動 。 我 們 亦 正 與 廣 東 環 保 局 合 力 為 珠 江 口 開 發 水

質 模 型 。

17 . 除 了 與 內 地 合 作 外 ， 內 地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簽 署 了 《 關 於 持 久 性 有 機

污 染 物 的 斯 德 哥 爾 摩 公 約 》 ， 我 們 亦 隨 之 實 施 該 公 約 ， 以 防 止 含 有 有

關 污 染 物 的 污 水 和 化 學 廢 物 排 入 海 域 。

成 果 和 可 改 善 之 處

18 . 儘 管 本 港 人 口 自 一 九 九 一 年 至 今 增 加 2 1 % ， 但 海 水 水 質 持 續 改

善 ， 而 過 去 三 年 整 體 水 質 指 標 的 達 標 率 約 為 8 7 %。 易 受 污 染 影 響 水 域

如 牛 尾 海 和 吐 露 港 的 營 養 物 ( 過 多 會 引 發 紅 潮 ) 和 氨 ( 會 毒 害 海 洋 生 物 )
含 量 長 期 下 降 ， 令 海 水 水 質 得 到 顯 著 改 善 。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一 期 展 開

後 ， 維 多 利 亞 港 的 水 質 已 有 明 顯 的 改 善 ， 溶 氧 量 增 加 1 0 %， 而 氨 、 氮

和 磷 含 量 則 分 別 減 少 13%、 1 4 %和 2 7 %。 屬 “ 良 好 ＂ 級 別 的 海 灘 數 目

由 一 九 八 六 年 的 9 個 大 幅 增 加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的 2 3 個 。 一 九 八 六 年 至

二 零 零 五 年 期 間 吐 露 港 和 牛 尾 海 水 中 氮 含 量 的 轉 變 和 每 年 的 海 灘 級 別

載 於 附 件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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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. 儘 管 我 們 已 取 得 上 述 的 良 好 進 展 ， 但 仍 須 致 力 追 求 充 分 保 護 本 港

所 有 水 域 的 長 遠 目 標 。 監 測 數 據 顯 示 ， 數 個 地 區 的 水 質 仍 然 欠 佳 ， 各

方 面 都 遠 遠 低 於 水 質 指 標 。 這 些 地 區 包 括 屬 半 封 閉 且 天 然 沖 刷 能 力 弱

的 后 海 灣 ， 受 珠 江 營 養 物 豐 富 水 流 影 響 的 西 部 及 南 部 水 域 ， 以 及 容 易

受 泳 灘 腹 地 上 未 有 污 水 設 施 的 鄉 村 污 染 的 泳 灘 。 我 們 須 繼 續 致 力 改 善

這 些 地 區 的 水 質 。

20 . 在 保 育 海 洋 環 境 方 面 ， 我 們 劃 定 了 四 個 海 岸 公 園 和 一 個 海 岸 保 護

區 ， 總 面 積 約 為 2  430 公 頃 。 當 局 已 積 極 管 理 和 保 護 重 要 的 海 洋 生 境

和 生 態 系 統 ， 包 括 中 華 白 海 豚 的 重 要 生 境 、 珊 瑚 落 和 魚 類 產 卵 及 育

幼 場 。 海 岸 公 園 和 海 岸 保 護 區 亦 可 供 進 行 科 學 研 究 和 教 育 活 動 。

未 來 路 向

21 . 香 港 人 口 在 二 零 一 六 年 將 達 到 7 6 0 萬 人 ， 污 染 量 可 能 因 而 增 加 。

就 污 水 而 言 ， 每 天 會 額 外 產 生 約 7 0 公 噸 生 化 需 氧 量 及 其 他 污 染 物 。

為 應 付 潛 在 的 挑 戰 ， 我 們 會 不 斷 檢 討 污 水 收 集 整 體 計 劃 ， 並 打 算 繼 續

致 力 把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擴 展 至 未 有 污 水 設 施 的 地 區 ， 改 善 污 水 基 礎 設

施 ， 以 符 合 最 新 的 發 展 需 要 和 環 境 標 準 。

22 . 一 如 本 文 件 第 11 段 所 述 ， 我 們 正 實 施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 ， 以

期 最 終 能 為 海 港 兩 岸 的 污 水 作 生 物 處 理 和 消 毒 。 淨 化 海 港 計 劃 第 二 期

的 工 程 能 否 進 行 ， 須 視 乎 公 眾 是 否 接 受 用 者 自 付 原 則 ， 讓 政 府 能 藉 著

排 污 費 收 回 全 部 運 作 成 本 。

環 境 保 護 署

二 零 零 六 年 七 月



附件 1 

香港水域內的敏感自然資源

圖例

米埔及后海灣拉姆薩爾公約濕地

現有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

魚塘

產蠔區

江豚出沒地區

珊瑚

魚類養殖區

綠海龜築窩地點

海草牀

人工魚礁

中華白海豚出沒地區

貝介及魚類產卵場

魚類產卵場

大嶼山

新界

九龍

深圳

香港島

蒲台

長洲

西北區水域

大鵬灣

N



附件 2 

香港水域內的水體用途



附件 3

1986 年至 2005 年吐露港及牛尾海水質管制區的水質趨勢

1986 年至 2005 年泳難的全年級別


